
北德華人教會會章 
 

第一章 異象 

我們是一群華人基督徒，有鑑於丹頓地區弟兄姊妹屬靈之需要，體認到福音工作之迫切與學

生工作之重要，而成立北德華人教會。 
 

第二章 使命 

我們的目標是：建立一個合神心意之教會，讓丹頓之華人弟兄姊妹，一起同心敬拜事奉我們

在天上的偉大真神。 
丹頓是一個大學城，來來去去的學生，將是本教會的主要成員，有鑑於此，我們的工作，將

是以造就留學生成為神國的棟樑為目標，先是傳福音給前來留學的學生，幫助他們改變他們的生命，

繼而得到屬靈栽培，進而裝備他們以後回鄉或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去參與服事的工作。我們鼓勵蒙神

呼召的年輕人，就讀神學院接受裝備獻身為全時間傳道人，我們也願意服事在本地工作或居住之華

人。我們的教會以崇拜，查經，團契為經，以傳福音，造就，關懷為緯，其目的在教育與培育有完整

品格和正確信仰的基督徒，彼此操練主內愛心與包容，更明白神藉聖經所啟示之真理與奧秘。 
 

第三章 信仰 

我們相信聖父，聖子，聖靈乃三位一體的真神，基督由聖靈感孕從童貞女馬利亞而生，雖然

無罪卻為世人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復活，勝過死亡，並多次顯現，然後昇到天上，現今坐在神的右

邊，為信徒代求，將來還要再來審判這世界。 
我們相信聖靈是神，使人知罪悔改與重生，內住信徒心中，我們遵守二項聖禮：一、洗禮 二、

聖餐禮：但強調人之得救乃在於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將生命的主權交在神的手裡：看重聖靈內

住人心的事實，而不以洗禮之形式做為得救之條件。 
我們相信教會是基督之身體，基督是教會之元首，教會之目的乃在聚集信徒，一同敬拜，一

同事奉，彼此相交，彼此相愛並廣傳福音。 
我們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舊約三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原稿無誤，聖經是信徒生活與

信仰的最高權威和精神糧食。 
 

第四章 教會組織 

甲、會友大會 

一、每年在十月間舉行例會，同時選舉教會之執事，由執事會主席負責主持，牧師督導。 
二、所有提議事項須於開會前一週內向會友書面提出。 
三、投票者之資格為年滿十八歲之會友。 
四、法定開會人數，必須達到教會會友人數之三分之二以上。 
五、提議事項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票數通過始為有效。 



六、凡有事項經全體會友同意時，由執事會主席經半數以上之執事之同意而召開臨事會友大

會。 
七、臨時會友大會得由三分之一以上會友聯名申請，由執事會主席主持，牧師督導。 
八、本教會之提案，會友大會有最終決定之權利，惟日常行政與屬靈教導，執事會與牧師在

職權內有決定之權利。 
 

乙、執事會 

一、負責規劃與執行教會一切聚會與活動，配搭牧師屬靈之帶領，服事教會之弟兄姊妹，督

導教會之成長與聚會活動，使教會不偏離聖經之教導。 
二、執事會主席，由新執事互選。 
三、執事會，每月召開一次，由主席負責，有必要時可召開臨時會議。 
四、執事會擁有解釋會章之最後決定權。 

 

第五章 會友之權利與義務 

甲、會藉產生；凡滿足下列任何一項資格，便可成為本會會友。 

一、凡相信主耶穌基督為個人之救主，認罪悔改，經本教會牧師及執事會考查信仰後，經全

體會友接納，接受洗禮成為本會之會友。 
二、凡重生得救之基督徒，曾經接受洗禮，加入其它教會為會友，經常參加本教會聚會達三

個月以上，欲轉入本會，願意遵守本會之會章，得一位本會會友之推薦，經本會牧師查

考信仰，再經執事會及全體會友接納後，即可成為本會之會友。 
 

乙、會藉中止 

一、會友逝世。 
二、凡本會會友違背聖經之教訓，品行不端，有辱主名，或不再遵守本會會章，經本會牧師

與大多數執事勸勉與警告後仍不悔改，由執事會與全體會友同意後即終止其會藉。 
 

丙、會藉恢復 

一、若參考哥林多後書二章六至八節之原則，執事會可提出重新接納，由牧師與全體會友同

意而通過。 
 

丁、外地會友 

一、凡遷往外地，無法參加本教會經常性聚會達六個月以上，將經由執事會核定成為外地會

友。外地會友沒有選舉與被選舉之權利，但仍享有本教會其它之權利。 
 

戊、會友之權利與義務 



一、凡本教會之會友有權利參加本教會所舉辦之聚會與活動。 
二、凡本教會之會友有參加會友大會及定期執事會之權利。 
三、凡本教會年滿十八歲之會友有選舉與被選舉為執事之權利。 
四、凡本會之會友，必須遵守聖經教訓，經常參加教會聚會，熱心教會之事工，以傳福音為

心志，樂意奉獻，關心肢體，以此為會友應盡之義務。 
 

第六章 執事之權利與義務 

甲、執事資格 

一、應具備提摩太前書三章八至十三節之條件。 
二、必須重生得救三年以上，並接受洗禮，加入本會一年以上。 
三、經常參加本會各項聚會，生活聖潔，在會外有好名聲。 
四、執事之辭職，須在離職前一個月向執事會提出經執事會與牧師同意，在交待完畢後，結

束執事之職務。 
五、若執事之行為明顯違背丙項之資格，經由執事會向會友大會提出，經三分之二以上會友

通過後，始得取消其職務。 

乙、執事之選出 

一、執事候選人由會友提出，牧師與現任執事會通過，提交會友大會。 
二、執事候選人需達到會友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的票數通過始當選為執事。 
三、執事之任期為一年，連選得連任，三年連任後須休息一年，方可再被提名。 
四、為保持教會之連續性，每屆所選出之新執事必需不超過執事會之半數。 

丙、執事之職責 

一、負責執行教會所託付的事工。 
二、參加執事月會。 
三、協助牧師作關懷，探訪，教導之工作。 
四、作信徒之榜樣。 
 

第七章 牧師之權利與義務 

一、牧師職務空缺時，由執事會提出，經會友大會通過，委任合適人選代理牧師職務。 
二、本會牧師以祈禱傳道為職，按正意講釋聖經，造就信徒，主要工作為提供主日講台信息，

主持教會主餐與洗禮，平時關心弟兄姊妹屬靈之成長帶領教會傳福音之大使命。 
三、牧師必須接受過正統神學教育，認同本會異象與大使命，願意遵守本會之會章。 
四、牧師由教會設定之聘牧委員會提名，經執事會同意，最後由全體會友三分之二以上贊同

而通過。牧師之任期為兩年，前半年為適應期，任滿前半年由執事會與牧師同意，經三

分之二會友通過而連任，牧師之辭職須在半年以前向執事會提出，由執事會向會友提出

報告並經三分之二以上之會友通過。 
五、牧師與執事互為肢體，連於元首基督，必須互相尊重。若牧師有違背聖經教訓，品行不

端，有辱主名，經執事會審查，及三分之二以上會友通過後才可辭除牧師之職位。 



 

第八章 經費 

一、本會經費全憑神供給，不得採用不合聖經原則籌募。 
二、一切帳目收支，每月向會友書面報告。 
 

第九章 附則 

一、本會章之修改，由執事或十位以上會友聯名並書面提出修改意見，經執事會同意後向會

友大會提出，經三分之二會友表決通過後方為有效。 
二、本會會章的字意以中文版為主。 
三、本會章的解釋如有疑問，執事會有最後解釋權。 
四、執事會議中，若討論到牧師或執事本人之權利義務或行為時，當事人應自動離席讓執事

會充分開放討論，後由主席向離席之當事人報告說明。 
五、本會章未盡之事宜，執事會有決定之權利。 
六、每屆選舉執事時，鼓勵三分之一現任執事考慮休息。 
七、本會章於一九九六年五月五日臨時會友大會宣讀通過。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會章修改項目 
 
(1) 第四章，甲項，第四點： 
  有效開會人數為具投票權的會友人數之一半以上。 
 
(2) 第六章，乙項： 

1. 執事候選人須經會友提名。 
(一) 通過牧師及現任執事審核， 
(二) 面談定案後， 

   再提交會友大會表決。 
2. 每位候選人須經過出席會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3. 執事任期為二年一期。無法任滿兩年者，可向執事會提出辭職，須經執事會同意後，遺缺另

選接替，到該任期滿為止。 
4. 執事連選得連任二次，總共六年。六年後須休息最少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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